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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修复工厂应用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26440][bookmark: _Toc136248298][bookmark: _Toc321381673][bookmark: _Toc321381844][bookmark: _Toc321381927]1 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22250][bookmark: _Toc95852615][bookmark: _Toc136248299]1.1任务来源
2021年，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国资委”创新发展和能级提升项目《基于5G+AI的智慧固废环境物流和无害化处置关键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数字孪生的固废智能物流体系建设》的中任务四《可移动土壤修复终端与5G+大数据的标准化设计及示范》的承担单位，负责集多功能区域为一体的修复终端设计任务，项目组通过整合修复流程、优化修复技术路线、分类设计土壤利用去向类型等，编制《土壤修复治理工厂设计与运行规范》。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标准的编制工作。参编单位有上海大学。
[bookmark: _Toc136248300][bookmark: _Toc29664]1.2 协作单位
[bookmark: _GoBack]本标准主要由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大学、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环博通环保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上海汇蓬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君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环联兴（北京）认证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

[bookmark: _Toc17436]1.3 主要工作过程
[bookmark: _Toc24059]1.3.1 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2023年9月任务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即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以下简称编制组)。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原则、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讨论了在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标准定位及侧重点，并根据标准编制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
[bookmark: _Toc12505]1.3.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2023年6月~12月，编制组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号)、《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目录（第一批）》等相关规定，检索、查询和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对现有关于土壤修复的方法、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在整理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对方法中涉及的采样点布设、样品采集、采样周期和频率以及分析方法等的确定和选择等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总结，确定了土壤修复技术规程的技术路线和主要研究内容。
[bookmark: _Toc22082]1.3.3 编制开题论证报告及标准草案
2023年6月~12月，编制组根据拟定的技术路线，开展了土壤修复等相关实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开题论证报告及标准草案。
[bookmark: _Toc19881]1.3.4 召开专家指导审查会
2024年5月22日，邀请行业内相关院士、专家进行了标准方向、内容和规划等方面的审查，并提出了标准草案相关修改意见。2024年6月14日，邀请专家对团体标准制定流程及相关要求进行深度解析，标准主编人员汇报标准编制进度、修改情况及待解决的问题，专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bookmark: _Toc11135]1.3.5 召开立项评审会
2025年3月21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立项评审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编制汇报，经质询和讨论，通过了本项目的立项审查，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进一步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界定污染土壤修复工厂与现场原位、异位修复工程的技术边界，突出工厂化、模块化、标准化运行特色，补充修复工厂总体工艺流程图及技术路线图。
[bookmark: _Toc5390]1.3.6 召开专家组讨论会
2025年5月23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专家组讨论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制汇报，经讨论，提出了以下主要修改意见：优化标准章节结构，将修复工艺技术与二次污染控制独立成章以增强技术要求的逻辑性和可操作性，补充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及复合污染情景下的修复技术适用性分析与比选方法。
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修改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并对格式进行了修改。
[bookmark: _Toc8605]1.3.7 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2025年12月30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的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组的汇报，经过质询、讨论，专家组通过了该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和建议：完善采样点布设、样品采集流程、保存条件及分析测试方法的技术参数与质量控制要求。
会后，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编制说明中完善了主要修复技术筛选与评估适用方法，增加了最新的国内相关标准，标准文本中修改了术语定义、修复工艺参数及二次污染控制指标，简化了采样装置说明，增加了修复后土壤资源化利用去向分类及数字化运维管理相关内容。
[bookmark: _Toc8253][bookmark: _Toc26863]2 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bookmark: _Toc12774]2.1 制定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政府层面：
1）生态环境局：解决污染土壤治理问题，降低投诉风险。
修复终端能够接收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受污染土壤，并开展分类修复与治理工作。其配备的多种修复工艺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污染土壤，实现高效、精准的修复处置。通过集中修复的模式，不仅可提高资源利用率与修复效率，还能有效减轻地方监管部门的管理压力，提升整体土壤环境治理的规范化与集中化水平。
同时，污染地块一般位于市区，周边敏感源较多，而修复终端可设置于郊区，周边敏感源少，能大大降低土壤修复治理过程中的环境风险，避免引发群众投诉。
2）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解决城市工程渣土处置问题。
当前城市工程渣土产生量急剧增长，市场反应滞后、处置能力不足，部分土方单位常因找不到卸点而耽误工期，更有甚者违法倾倒，造成环境问题。修复终端能作为城市工程渣土的接纳场所，解决渣土处置问题。
3）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解决地块流转周期长问题。
地块污染土壤清挖完全后，修复终端能为遗留的基坑提供清洁土进行回填。该地块无需等待污染土壤异位修复完成，即可进入开发周期，使得地块周转速度大大加快，可缩短1-2年的周期。
公司层面：
基于国家法规要求以及土壤修复市场的切实需求，通过建立覆盖区域的土壤修复终端，集中处置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污染土壤，改善目前异地处置方式存在的设施不规范、产能不足、技术不完善、临时修复设施重复投资、二次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另外，大批量污染土集中处理还能降低修复成本，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行业内许多大型环保公司都致力于推进建立修复终端的商业模式，项目的建设对企业有如下意义：
1）提高当地市场份额：随着建立修复终端，能够运用于整个区域的污染土壤地块处理，在前期与政府或者业主单位对接时，借助终端能够更快的在特定区域里符合市场治理需求，撬动并占领市场。
2）降低成本：目前土壤修复项目相对比较分散且独立，每个土壤修复项目都涉及独立的修复设备的安装及使用，相对成本较高，若建立了修复终端，将临近污染土都运送至修复终端进行集中式处理，将会大幅度降低设备安装运营等成本，为开拓市场奠定了基础。
3）资源化利用：根据环境风险的高低，合理利用当地和附近区域产生的土壤，不但能够加速修复已有的污染场地，更极大地缓解了填埋压力。根据当地土壤资源化利用所节省的修复费用则为社会各方分享，实现多赢。同时，终端化修复模式服务于区域性土地整治与开发，可以持续开展修复工程服务，可有效兼顾整个开发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规划用地功能、区域环境条件及地块开发进程等因素。
4）环境效益：稳定运行的修复终端可以对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进行更大的投入，配备成熟完善的二次污染防治设施，对整个修复环节环境污染物排放采取有效的控制，极大的减少了二次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实现全过程的二次污染有效防控，降低修复全过程的环境风险。
5）可复制性:修复终端模式可复制性强，便于推广，且随着处理规模要求的提高，修复终端可随时进行复制再建设，减少前期决策和设计周期。
通过建立固废处置终端，公司可借助环境集团国内固废行业起步最早的企业优势，有助于公司在土壤修复的业务领域中获取更多资源，尤其是在有许多大型片区性治理的市场需求，修复终端作为项目短期融资途径，可以有效地将片区性开发建设与污染土壤处置终端及资源化利用途径相结合，以全新的视角占领市场。
制定土壤修复治理工厂设计与运行规范是弥补我国现阶段土壤集中处理终端领域技术空白的迫切需求。该技术标准的制定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土壤修复工厂设计和运行的规范性，为土壤修复工厂工程的设计、调试和运行提供标准化指引，强化修复质量管控以及方便工程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bookmark: _Toc2153]2.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1564]2.2.1 政策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bookmark: _Toc2301]2.2.2 技术依据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32146.1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室内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7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5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759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准
GB/T 51403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GB 55012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₂、NOₓ、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6        环境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1209       工业企业士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
HJ 1164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异位热脱附 
[bookmark: _Hlk202196227]HJ 1231       土壤环境 词汇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06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5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2.3 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有关规定，确定标准的结构和内在关系，标准条文层次的划分符合GB/T 1.1的规定。
2）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和表达方式在三个方面实现统一：一是标准结构的统一，即标准中的章、条、段、表、图和附录的排列顺序与GB/T1.1的要求统一；二是文体的统一，即类似的条款由类似的措辞来表达，相同的条款由相同的措辞来表达；三是术语的统一，即同一个概念使用同一个术语，每一个术语尽可能只有唯一的含义。
[bookmark: _Toc25525][bookmark: _Toc19800]3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由于土壤修复治理工厂设计与运行具有高度复杂性，且尚未发现有公开的相关技术规范，亟需制订一套完整的土壤修复治理工厂设计与运行规范加以指导。
[bookmark: _Toc16134][bookmark: _Toc5761]4 同类工程现状调研
[bookmark: _Toc16591]4.1 土壤修复工厂典型案例汇总
编制组对国内土壤修复工厂工程进行了广泛调研，并对典型项目的工艺路线、系统配置等进行了重点梳理。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土壤修复工厂项目工艺对比
	序号
	项目名称
	系统规模
	设计工艺

	1
	宝山南大土壤修复基地
	20万m3/年
	建有封闭式处置车间、防渗堆场、检测实验用房以及配套的废水、废气处理构筑物，配备了污染土壤淋洗、固化稳定化、高级氧化、强化气相抽提、热脱附以及污染土破碎、筛分、混合搅拌等系列专业技术装备

	2
	桃浦智创城修复终端
	50万m3
	土壤分类暂存区、化学氧化施工区、常温解吸施工区、热脱附施工区、淋洗施工区、尾气处理区、土壤和待检区等功能区，并配套有地磅、洗车池、办公区

	3
	南京小南化土壤异位修复工厂
	20万m3/年
	异位高级氧化、常温热解吸、直接热脱附和间接热脱附


[bookmark: _Toc5942][bookmark: _Toc11123]4.2 宝山南大土壤修复基地
宝山南大土壤修复基地是2012年以来宝山探索城市转型区域土壤集中修复的成果展示，也是土壤污染修复国家试点示范项目的成绩体现。该基地由上海市环科院于2017年12月建成并投入运行，占地约6万m2，建有封闭式处置车间、防渗堆场、检测实验用房以及配套的废水、废气处理构筑物，配备了污染土壤淋洗、固化稳定化、高级氧化、强化气相抽提、热脱附以及污染土破碎、筛分、混合搅拌等系列专业技术装备，可用于重金属污染土、有机污染土及复合型污染土异位集中修复处置，设计年处理量污染土可达20万方。
[bookmark: _Toc8186][bookmark: _Hlk156334427]4.3 桃浦智创城修复终端
上海桃浦智创城规划开发区位于普陀区，东至真北路，西至外环线，南至金昌路，北至沪嘉高速，土地面积约为7.92平方公里。1950年-2008年，该区域为桃浦工业区，曾聚集有大量的工业生产企业，由于生产工业和环保设施相对落后，区域内的土壤和地下水普遍受到污染，为上海“十大重污染地区”之一。2012年，上海市政府将该区域规划为宜业，宜居、生态一体化的现代化城区。随之而来的桃浦智创城核心区污染治理是上海市首个，也是目前最大的区域性棕地治理。
2016年，上海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组织开工613地块（原三维制药厂）修复工程，该地块总面积约9万m2，地块内建设有2个修复大棚，每个大棚占地面积约8000 m2，大棚配有地面防渗系统、排风送风系统、尾气处理系统等，用于处置613地块内的污染土壤。
随着整个规划区域整治开发的推进，613地块逐渐演变为桃浦地区土壤“修复工厂”，地块内先后建成了土壤分类暂存区、化学氧化施工区、常温解吸施工区、热脱附施工区、淋洗施工区、尾气处理区、土壤和待检区等功能区，并配套有地磅、洗车池、办公区等辅助设施，成为服务于整个规划区域整治开发的修复终端，用于接收桃浦工业区内多个污染地块的污染土壤，进行集中修复。截止2021年，该修复终端先后处置了桃浦613地块、654地块、607地块、621A地块、603等地块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累计处理污染土壤50万m3，极大的节省了修复成本，提升了修复效率，降低了二次污染风险，促进了生态修复的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32243]4.4 南京小南化土壤异位修复工厂
南京市燕子矶地区占地约14平方千米，是南京市传统老工业集中地，曾经密集分布了66家化工企业，其中最大的为“小南化”，占地700亩。2005年“小南化”与南化公司合并后从燕子矶地区迁至南京市江北。2011年4月，燕子矶地区51家小化工企业全部关停。2013年年底，15家大化工企业全面停产、退城入园。在污染企业搬迁之后，释放土壤修复项目需求。
南京小南化土壤异位修复工厂位于南京市主城东北部燕子矶地区，2019年建设运行，服务于该地区污染治理，总面积约10万m2，建有封闭式处置车间、防渗堆场、废气处理构筑物，配备了异位高级氧化、常温热解吸、直接热脱附和间接热脱附等系列专业技术装备，可用于有机污染土异位集中修复处置，设计年处理量污染土可达20万m3，目前已经修复了超过30万m3污染土壤。
[bookmark: _Toc26283]5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bookmark: _Toc1124][bookmark: _Toc8775]5.1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1780]5.1.1 土壤来源
[bookmark: _Hlk198798571]土壤来源包括不符合GB 36600规定的建设用地土壤、填埋场垃圾土、河道底泥等。污染类型可包括重金属和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等单一污染或复合污染。
[bookmark: _Toc30458]5.1.2 修复流程
修复流程见图1。


[bookmark: _Hlk198798689]1）污染土壤进入土壤修复工厂前，确定污染物特征，完成判别分类；
2）通过现场中试试验，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工艺参数，优化施工方案；
3）根据技术方案和施工方案开展现场修复施工，针对修复全过程实施过程监控；
4）修复后的土壤先自检，自检合格后由效果评估单位验收，验收合格的土壤按设计要求处理处置。
[bookmark: _Toc24787]5.1.3 技术路线
[bookmark: _Hlk198798732]修复工厂应针对污染土壤类型，拟定下列修复技术路线：
1）重金属污染土壤采用淋洗修复技术；
2）有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选择按污染物种类及浓度确定。超标10倍以上的高浓度有机污染土壤采用热脱附修复技术；超标2-10倍的中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和超标10倍以内中、低浓度半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化学修复技术；超标2倍以内的低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常温解吸修复技术；
3）重金属和有机复合污染土壤分步修复，修复步骤按污染情况及小试、中试结果确定；
4）小试通过实验室批次试验确定关键参数区间，中试通过现场连续或半连续放大试验验证关键参数。
[bookmark: _Toc31069]5.1.4 土壤利用方式
[bookmark: _Hlk198798779]经修复后的土壤可直接用于原场地回填、道路路基回填、绿化中层覆土等场景，也进行资源化利用，改良为绿化种植土、营养土，或制备建材。
[bookmark: _Toc8052]5.2 设计
[bookmark: _Toc18496]5.2.1 一般规定
5.2.1.1 土壤修复工厂设计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和配套设施，分区布置，主体工程和辅助工程应衔接便利。
5.2.1.2 污染防治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污染防治设置包括负压密闭空间、废气处理实施、废水处理设施、危废仓库等。
5.2.1.3 公用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1）电气系统用电负荷为AC 380/220V，高压配电装置、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过电压保护和接地、照明设计等符合GB 50052、GB/T 14285、GB 50065、DL/T 620、GB 50034、GB 50054的规定。电加热设备符合 GB/T 10067的规定；
2）燃气贮存及供给符合 GB 50028的规定；有防尘防爆要求的空间符合GB 50058的规定；
3）给排水及消防设计符合 GB 50013 和 GB 50015 的规定；
4）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符合GB 50019的规定。 
5.2.1.4 修复区域地面采用防渗结构，采用硬化防渗地坪时，采用结构设计：
1）地坪结构从下到上为垫层、土工布、高密度聚乙烯膜（HDPE）、土工布、混凝土层；
【说明】底部采用HDPE膜，上面铺设一层土工布，保护下层防渗结构，土工布上浇筑混凝土，进一步提高防渗效果，并硬化地坪，便于施工。
2）垫层厚度不小于60mm，垫层坚实、平整；
【说明】《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2013）和经验值。
3）土工布 采用非织造土工布且规格不小于600g/m2；
【说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T51403-2021）和经验值。
4）HDPE膜厚度不应小于1.5mm；
【说明】《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2-2021）和经验值。
5）混凝土层厚度不应小于300 mm，采用石子粗骨料，最大颗粒粒径不大于混凝土层厚度的2/3，强度等级不小于C20。
【说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和经验值。
[bookmark: _Toc32278][bookmark: _Hlk135680789]5.2.2 分区设计
[bookmark: OLE_LINK10]分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土壤修复工厂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a）主体工程包括预处理区、负压密闭空间、修复治理区、暂存区。预处理区用于土壤筛分作业；负压密闭空间专用于挥发性污染土壤预处理、修复治理及暂存；修复治理区用于化学修复、常温解吸修复、热脱附修复、淋洗修复、废水处理、废气处理、建筑垃圾处理；暂存区用于污染土壤、修复后土壤临时存放；
b）辅助工程包括药剂仓库、危废仓库、办公区、实验室、道路等；
c）配套设施包括能源供应、给排水及消防、通风与空气调节等。
2）主体工程地面采用硬化防渗结构，从下到上为垫层、土工布、高密度聚乙烯膜（HDPE）、土工布、混凝土层。HDPE膜厚度不应小于1.5 mm，混凝土层强度等级不应小于C20。
【说明】《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2-2021）和经验值；《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和经验值。
[bookmark: _Toc1940]5.2.3 预处理设计
预处理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按污染类型划分作业空间，防止交叉污染；
2）配置筛分、破碎、混合、搅拌等设备；
3）污染土壤采用条垛状堆放；
4）不同工艺预处理区宜紧邻对应的修复治理区布置。
5.2.4 负压密闭空间设计
负压密闭空间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采用稳定密闭结构；
2）至少设两处车辆出入口，同时配套人员出入口及紧急安全通道；
3）配套设置送风单元、尾气收集处理单元、安全监测单元、监控和照明单元、智能管理控制单元。
[bookmark: _Toc30477]5.2.5 修复治理区
5.2.5.1 常温解吸区设计
常温解吸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常温解吸区应设置在负压密闭空间内；
2）常温解吸区面积应根据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等因素确定。
5.2.5.2 化学修复区设计
化学修复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化学修复区应设置在负压密闭空间内，其它有机污染土壤化学修复区可设置在露天区域；
2）化学修复区面积应根据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等因素确定。
5.2.5.3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设计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异位热脱附工艺的预处理区与进料区均应设置于负压密闭空间内，热脱附单元、废水处置单元、废气处置单元等紧邻负压密闭空间合理布局；
2）按热源类型，合理布设燃料供给管道，统筹确定管道铺设距离与安全防护设计；
3）异位热脱附修复区面积根据设备占地面积、设备处置能力、设备数量、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等因素确定。
5.2.5.4 淋洗修复区设计
淋洗修复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淋洗修复区可设置在露天区域；
2）淋洗修复区四周应设置围堰或导流渠；
3）淋洗修复区面积根据设备占地面积、设备处置能力、设备数量、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等因素确定。
5.2.5.5 废水处理区设计
[bookmark: _Hlk198801484]废水处理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废水处理区位置应根据废水产生单元分布与纳管排口方位确定；
2）废水处理区四周应设置围堰或导流渠；
3）涉及挥发性污染物时，应对水处理设备采取密封加盖措施。
5.2.5.6 废气处理区设计
[bookmark: _Hlk198801544]废气处理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废气处理区应按废气产生单元及周边主要敏感点分布确定，宜布置在主要敏感点区域主导下风向处或远离主要敏感点区域；
3）排气筒设计应符合GB 16297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4）废气处理区应设置废气采样平台。
5.2.5.7 建筑垃圾处理区设计
[bookmark: _Hlk198801602]建筑垃圾处理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建筑垃圾处理区位置应根据预处理区、废水处理区位置确定；
2）建筑垃圾处理区四周应设置围堰或导流渠。
[bookmark: _Toc7668]5.2.6 暂存区设计
[bookmark: _Hlk198801632]暂存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暂存区面积根据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自检及效果评估验收周期等因素确定；
b）根据污染特征设置分区堆放标志。
[bookmark: _Toc15800]5.2.7 辅助工程区设计
5.2.7.1 药剂仓库设计
药剂仓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根据药剂种类分区分类堆放，根据不同类型的药剂设置信息标识牌；
2）药剂仓库应采取通风、防渗、防腐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3）危险化学品药剂储存应符合GB 15603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5.2.7.2 危废仓库设计
危废仓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根据危险废物类型分区分类堆放，根据不同类型的危险废物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2）危废仓库采取通风、防渗、防腐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3）危废仓库设计应符合GB 18597、HJ 1259、HJ 1276与地方标准的规。
5.2.7.3 办公区设计
办公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办公区宜远离负压密闭空间、预处理区、修复治理区等作业区域；
2）办公区分区明确，配置办公室、会议室等功能区，满足办公需求。
5.2.7.4 实验室设计
实验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实验室应配备小试仪器、材料、设备，应设置废液、废气和固废收集装置；
2）实验室设计应符合 GB/T 32146.1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5.2.7.5 道路设计
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满足运输车辆、机械设备最大荷载；
2）路面宽度不宜小于6 m；
3）道路两侧宜设置排水沟；
4）进出口道路宜同步设置地磅及洗车台。

[bookmark: _Toc946]5.2.8配套设施设计
5.2.8.1 能源供应设计
能源供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修复能源可采用电力、天然气、燃油等，宜配置光伏等绿色能源设施；
2）电力系统设计应符合GB 50034、GB 50052、GB 50054、GB 50065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3）燃气贮存与供应符合 GB 50028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4）燃油贮存与供应符合 GB 50759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5.2.8.2 给排水及消防设计
给排水及消防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给水系统应保证水量、水压和水质；
2）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分质收集、处理并达标排放；
3）消防用水独立储存，水量、水压满足室内外消火栓及自动灭火系统要求，并设稳压装置；
4）给排水及消防设计应符合GB 50013 、GB 50014、GB 50015、GB 50016 、GB 50140 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5.2.8.3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采用自然通风、机械通风、自然与机械联合通风设计；防爆区域采用事故通风兼换气通风；
2）根据修复工艺及职业卫生要求设置作业区换气次数；
3）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GB 50019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3012]5.3 施工
[bookmark: _Toc22301]5.3.1 设备
设备安装应符合 GB 50231、GB 50235、GB 150.1的规定。
[bookmark: _Toc14197]5.3.2 电气
电气安装应符合 GB 50254、GB 50257、GB 50150的规定。
[bookmark: _Toc18453]5.3.3 自控仪表
自控仪表安装应符合GB 50093、GB 50236的规定。
[bookmark: _Toc5165]5.3.4 建（构）筑物
建（构）筑物施工应符合 GB 50202、GB 50204、GB 50209的规定。
[bookmark: _Toc15662]5.4运行
[bookmark: _Toc17603]5.4.1 一般规定
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污染土壤修复工厂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运行，并按工艺要求，定期对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及建（构）筑物检查；
2）运行过程中，应建立并完善与污染土壤修复相关的规章制度、运行维护及操作规程，同时建立主要设备运行状况和药剂购买使用的台账制度。 
[bookmark: _Toc26346]5.4.2 运行管理
5.4.2.1 人员上岗前完成下列专业培训：
1）污染物种类、特性及风险特征等；
2）修复药剂种类、特性及危险特征等；
3）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最佳运行条件、污染物去除效率控制和调节，以及设备运行条件；
5）设备运行故障的发现、检查和排除；
6）事故或紧急状态下的操作和处理。
5.4.2.2 运行管理定期对污染土壤修复工程的管理和运行人员培训，掌握正常运行操作和应急情况处理措施。
5.4.2.3 运行管理应建立污染土壤修复工程运行状况、设施维护和生产活动的记录制度。
5.4.2.4 运行人员按规定落实交接班制度和巡检制度。
[bookmark: _Toc21424]5.4.3 预处理区运行
预处理区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同类型污染土壤应分区进行破碎筛分作业；
2）实施设备可选用挖掘机、翻抛机等；
3）根据后续修复工段的质量、周期要求等调整筛分速度及筛分次数；
4）土壤粒径筛至60 mm以下，必要时添加石灰等药剂降低含水率。
[bookmark: _Toc23002]5.4.4 负压密闭空间运行
负压密闭空间运行应保持负压密闭空间不大于-5Pa微压状态，通过机械通风持续换气，换气次数不应小于5次/小时，排出的废气收集至废气处理设备处理。运行参数应根据现场实际生产情况调节。
[bookmark: _Toc20312]5.4.5 常温解析区运行
[bookmark: _Hlk202196691]常温解吸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破碎筛分后的污染土壤定时翻抛，必要时添加石灰等药剂促进解吸；
2）实施设备可选用挖掘机、翻抛机等；
3）根据修复方案、中试结果、修复工程量和工期等调整翻抛频率及石灰用量。
[bookmark: _Toc20128]5.4.6 化学修复区运行
[bookmark: OLE_LINK13]化学修复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污染土壤与药剂充分混合后堆置养护，采用苫盖、喷水等措施，调节养护的温湿度；
2）实施设备可选用挖掘机、翻抛机、土壤改良机等；
3）根据修复方案、中试结果、修复工程量和工期等调整药剂用量、土壤含水率、pH值、养护时间等。
运行工序：
（1）在药剂投加工段，药剂均匀地添加至破碎筛分后的污染土壤中，投加配比根据修复方案及实际污染状况确定，现场运行中结合修复效果动态优化；
（2）在土壤养护工段，经氧化处理的土壤养护5 天以上，使用防雨布覆盖土壤堆体，土壤含水率控制在35~45%。
【说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石油化工类有机污染地块 化学氧化修复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有机污染土壤添加药剂完成后，运输至养护区养护3-7天。
[bookmark: _Toc2674]5.4.7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运行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运行应按HJ 1164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4361]5.4.8 淋洗修复区运行
淋洗修复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污染土壤经滚筒筛、振动筛、旋流器分级处理后，对富含重金属的细粒径土壤采用机械搅拌淋洗或旋流淋洗工艺，将重金属从土壤介质中转移至淋洗液，之后经固液分离，土壤转运至待检区开展自检及验收，淋洗液则输送至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用。
2）实施设备可选用旋流淋洗机等；
3）根据修复方案、中试结果、快筛数据、修复工程量和工期等，动态调整固液比、淋洗液浓度、淋洗时间、淋洗次数等。
[bookmark: _Toc26860]5.4.9 废水处理区运行
废水处理工艺应包括混凝、氧化、化学沉淀等，应根据污染物类型及浓度选择工艺设备组合。处理工艺可参照HJ 2006、HJ 2015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4764]5.4.10 废气处理区运行
废气处理工艺宜包括除尘、吸附、化学洗涤、光催化氧化等，应根据废气成分选择工艺设备组合。处理工艺可参照HJ 2000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5746][bookmark: _Toc201159589][bookmark: _Toc202427974]5.4.11 建筑垃圾区运行
建筑垃圾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按污染类别分类堆放建筑垃圾，设置标识牌；
2）对预处理产生的砖瓦、石块等建筑垃圾进行清洗，清洗后按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清洗过程产生的废水收集进入废水处理区。
[bookmark: _Toc21964]5.4.12 暂存区运行
暂存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修复后土壤堆置于暂存区进行自检、效果评估验收；
2）按照污染类别分类堆放修复后土壤，设置标识牌。
[bookmark: _Toc4160]5.5 监测与验收
[bookmark: _Toc11311][bookmark: _Hlk202196939][bookmark: _Hlk202196917]5.5.1 负压密闭空间监测
[bookmark: _Hlk202196877]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密闭空间的负压值；
2）密闭空间内的空气污染监测参数；
3）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1873]5.5.2 常温解吸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pH值及含水率等运行参数；
2）修复后土壤的PID快筛数据；
3）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1454]5.5.3 化学修复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pH值及含水率等运行参数；
2）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18271]5.5.4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压力计、流量表等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热脱附温度、修复后土壤的PID快筛数据及土壤含水率；
4）配套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及排放口水质，配套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及排放口的污染物监测参数；
5）气温、湿度、风力、风向、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18373]5.5.5 淋洗修复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压力计、流量表等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淋洗液pH、修复后土壤的XRF快筛数据及土壤含水率；
4）配套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及排放口水质；
5）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1]5.5.6废水处理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压力计、流量表等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废水排放口水质参数；
4）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19659]5.5.7废气处理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压力计、流量表等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废气排放口排放浓度、排放速率等参数；
4）气温、湿度、风力、风向、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4355]5.5.8 建筑垃圾处理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用水量及废水收集量；
2）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9279]5.5.9 二次污染防治监测
5.5.9.1大气环境监测
大气环境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环境空气监测应按HJ 664、HJ 194的规定执行；
2）固定源废气监测应按HJ 75、HJ/T 397、HJ 916的规定执行，并涵盖当地环保部门规定的常规污染物；
3）厂界大气监测应按HJ/T 55、GB/T 16157的规定执行。
5.5.9.2水环境监测
水环境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污水监测应按HJ 91.1执行；
2）地表水监测应按HJ 25.2、HJ/T 91的规定执行；
3）地下水监测应按HJ 164、HJ 1209的规定执行。
5.5.9.3声环境监测
声环境监测应按GB 12523的规定执行。
5.5.9.4 土壤环境监测
土壤环境监测应按HJ 1209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2979][bookmark: _Toc28277][bookmark: _Toc202427975][bookmark: _Toc10231][bookmark: _Toc32464][bookmark: _Toc4550]5.6 验收
[bookmark: _Toc30077]土壤验收应按HJ 25.5 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2597]6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稳定运行的修复终端可以对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进行更大的投入，配备成熟完善的二次污染防治设施，对整个修复环节环境污染物排放采取有效的控制，极大的减少了二次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实现全过程的二次污染有效防控，降低修复全过程的环境风险。
本标准的实施，将为土壤修复工厂的推广应用提供引领，对污染土壤处理行业将产生深远影响，带动传统污染土壤处理模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提高我国环保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打造优质土壤生态系统，提高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益。
[bookmark: _Toc7164][bookmark: _Toc2590]7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可为土壤修复治理工厂的设计、调试和运营提供技术依据。建议标准发布后，作为行业的一种推荐标准实施，在污染土壤处理厂（场）、设计院、研究院、工程公司等相关单位进行广泛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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